
县农开系统干部职工“五不、五要”

行为规范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市县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开创我县农开工作新局面，现制定改进工作作风“五不、五要”规定。

一、不铺张不浪费，要厉行节约。要树立浪费可耻，节约光荣观念，公务接待要从俭，公务活动需招待的，不到豪华饭店，并控制陪客人数和就餐标准；公务用车费用实行限额，禁止公车私用。因公外出学习考察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安排，按消费标准执行，不准超标准报销。

二、不推诿不扯皮，要快速高效。局办公会集体研究作出的决策和要求，由分管领导牵头负责。对交办工作要做到快速落实，保证质量，及时汇报，不得找理由推诿扯皮、敷衍应付。

三、不弄虚不作假，要实干争先。要发扬勤奋务实作风，实干苦干，创新争优，不说空话套话，不做表面文章，更不要弄虚作假。

四、不猜忌不设防，要团结一心。相逢共事是一场缘份，工作中要多交流多沟通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定期开展谈心活动，局内事务实行公开，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定，相互不猜忌，不设防，形成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的工作环境。

五、不违规不违纪，要廉洁自律。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自律规定。上班期间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无故脱岗，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，工作日中午不喝酒，不准违规收受钱卡物，不参加封建迷信和赌博活动。


